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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之澄清公佈 
 

茲提述龍昌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五日舉

行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通告」）。 

 

本公司董事會謹此澄清，通告附註2應修訂如下： 

 

「2.為符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股東須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

一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送交本公司在香港之股

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雅柏勤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二十八

號金鐘匯中心二十六樓）。」 

 
 

承董事會命 

龍昌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王子安 

 

 

 

香港，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 本公司之董事為梁麟先生、梁鍾銘先生、鍾炳權先生、鄭潤弟女士、 

王子安先生、葉添鏐先生、王霖太平紳士, O.B.E., J.P.、高秉華先生及賴恩雄先生。 


